北京市矿业权出让和转让公开交易办法

（试行）

第1条 为规范本市矿业权出让和转让行为，促进矿产资源的优化配置，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2号）、《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发【2000】309号）和《北京市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2条 由北京市国土资源局负责颁发勘查许可证和采矿许可证矿业权的出让和转让，适用本办法。

第3条 本办法所称矿业权包括探矿权和采矿权。

矿业权出让是指市国土资源局以招标、拍卖、挂牌或协议等方式向矿业权申请人授予矿业权的行为。
矿业权转让是指矿业权人依法将矿业权转让他人的行为。

第4条 矿业权出让和转让在市国土资源局监督指导下，通过市国土资源局指定的矿业权交易机构进行。

市国土资源局指定的矿业权交易机构是本市矿业权出让和转让交易的平台，负责矿业权出让和转让交易的相关服务。

第5条 矿业权出让应采用招标、拍卖、挂牌、协议等方式进行。

采用招标、拍卖、挂牌、协议等方式出让矿业权的，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

由市国土资源局颁发勘查许可证和采矿许可证的矿业权转让，应报经市国土资源局审核同意后，采用招标、拍卖、挂牌、协议等方式进行。

第6条 矿业权出让和转让的保留价由出让人或矿业权人确定。

第7条 矿业权出让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市国土资源局编制《矿业权出让方案》；

（二）市国土资源局向矿业权交易机构下达矿业权出让任务书；

（三）市国土资源局、矿业权交易机构发布矿业权出让公告；

（四）公告期满，矿业权交易机构依照《矿业权出让方案》组织实施出让交易；

（五）以招标、拍卖、挂牌、协议方式出让成交的，受让人持相应的《中标通知书》、《拍卖成交确认书》、《挂牌成交确认书》、《协议出让通知书》等资料向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办理矿业权登记手续，签定矿业权出让合同，缴纳价款，领取勘查许可证或采矿许可证；

（六）市国土资源局、矿业权交易机构在10日内将矿业权出让结果在相关网站向社会公示。
第8条 矿业权转让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矿业权人先向市国土资源局申请转让审核，并提交相关材料；

（二）市国土资源局对矿业权主体及矿业权是否符合转让条件进行全面审查，经审查符合矿业权转让条件的，市国土资源局出具同意转让的审查意见；

（三）市国土资源局将矿业权拟转让的情况在相关网站向社会公示；

（四）公告期内无异议的，矿业权人持核准文件及其他材料通过矿业权交易机构以招标、拍卖、挂牌、协议等方式实施转让交易；

（五）转让成交的，转让双方签定矿业权转让合同，受让人持矿业权交易机构出具的转让交易凭证等资料向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办理矿业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

第9条 矿业权转让合同应包括下列基本内容：

（一）矿业权转让人、受让人的名称、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

（二）转让业务承办机构，转让方式；

（三）转让的矿业权基本情况，包括当前权属关系、勘查许可证或采矿许可证编号、发证机关、有效期限、矿业权的地理位置、坐标、面积、地质勘查工作或开发利用情况等；

（四）转让价格，付款方式或权益实现方式等；

（五）争议解决方式；

（六）违约责任；

（七）其他事项。
第10条 矿业权拟受让人应在公告期限届满前或指定时间，向市国土资源局报送下列资格审查材料。

（一）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材料；委托办理的，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明材料；
（三）资金、技术人员和设备情况等材料；

（四）其他应提交的材料。
第11条 通过市国土资源局资格审核并取得相应的核准文件后方可参与矿业权交易。
第12条 涉及矿业权协议转让的、采矿权续延或非交易性变更的，相关当事人应向市国土资源局提交申请，经审查通过后，由市国土资源局在相关媒体和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方可通过矿业权交易机构实施相关交易。

第13条 申请审核或登记的报件资料均提交纸质、电子文档各一份，复印件须加盖申请人公章并提交原件核对。

第14条 矿业权转让，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转让：

（一） 矿业权有争议尚未解决的；
    （二） 矿业权转让人或受让人有矿产资源违法行为尚未处理的，或者矿产资源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尚未执行完毕的；
    （三） 依法应当终止矿业权转让的其他情形。

第15条 矿业权交易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出让和转让交易当事人违反法律法规，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16条 本办法自二○一○年六月一日起施行。
